全国水运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评选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水运工程项目建设的质量水平，表彰在项目施工、管理和经营中成绩突出的项目经理，提高水运工程项目经理队伍的素质，配合全国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的推荐工作，保证优秀项目经理评选工作有序、公正的开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水运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为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奖。设立水运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评审委员会，其成员由水运建设行业有关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秘书处。

第三条    凡具有一级建造师或一级项目经理资质，并符合“水运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申报条件的项目经理，均可申报。

第四条    “水运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每年评选一次，由施工企业申报，经所在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后向全国水运建设优秀项目经理评审委员会推荐。

第五条    评选工作坚持科学、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评选结果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二章    申 报 条 件

第六条    申报水运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勤奋敬业，勇于创新，立志献身于工程建设事业，并在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

二、近三年所完成工程建设项目合格率达到100%。近五年内至少有一项获得地级市或企业（集团）级以上工程质量奖，该奖项必须是本人担任项目经理期间完成的项目。获奖工程规模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沿海1万吨或内河1000吨级以上的码头工程；
（2）1万吨级以上的船坞工程；
（3）水深大于3米堤长300米以上的防波堤工程；
（4）沿海2万吨级或内河300吨级以上的航道工程；
（5）300吨级以上的船闸或50吨级以上的升船机工程；
（6）200万立方米以上的疏浚、吹填工程；
（7）10万平方米以上的港区堆场工程；
四、近三年内，所负责的工程建设项目无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含，以上）、责任事故和社会影响事故；

五、坚持文明施工，强化现场管理，注重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

六、重合同、守信誉，能够认真履行合同的各项条款，重视新科技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七、严格执行四控制（进度、质量、成本、安全控制）并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

第三章  申 报 程 序

第七条    申报优秀项目经理须填写《水运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申报表》一式一份，连同其它申报材料一并报送水运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第四章  评审组织和程序

第八条    水运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向评审委员会提交初审报告。

第九条    水运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评审委员会根据申报材料和初审报告，进行综合评议审定。

第五章    表彰奖励、处罚

第十条    根据评审委员会的审定结果，由协会授予符合条件的项目经理年度“水运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称号。并择优推荐申报全国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颁发奖牌、证书。

第十一条  在申报、推荐工作中如发现有欺骗、隐瞒事实行为，一经查实，视情况取消申报、推荐资格。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水运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评审委员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全 国 水 运 工 程 建 设

优 秀 项 目 经 理 申 报 表
申报企业名称：                              （加盖公章）

项目经理姓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本人联系电话
	

	文化程度
	
	职  称
	

	政治面貌
	
	职  务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名称
	

	工作单位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近五年内

获奖工程名称
	

	近三年内负责的工程名称


	


	从事项目管理工作简历、业绩及奖惩情况：



	所在企业对被推荐人评价：

（签章）

年   月    日

	近三年负责工程业主的评价：

（签章）

年   月    日

	上级主管单位推荐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水运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评审委员会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申报材料内容及装订顺序
    一、申报表。

    二、2000字以内业绩汇报材料。

    三、一级项目经理(或建造师)资质证书复印件（包括年检部分），并加盖人事部门章。

四、项目经理身份证复印件。

五、申报人所在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六、近五年内项目经理个人获奖证书

    七、工程项目部分：

    1、近三年负责工程（及获奖工程）项目经理任职令；

    2、地级市或企业（集团）优质工程奖的获奖证书；

3、由上级主管安全部门出具的无较大事故（含）以上安全事故证明。（原件）
  4、近三年负责所工程的单位工程质量综合评定表；

注：

    1、所有表格和资料必须用A4纸装订成册。

    2、所有文字材料及表格均使用word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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